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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在管教孩子紀律時，可以點出

孩子的錯處，並幫助孩子作出角色

取替，令孩子明白自己如何影響到

別人，從而減少搗蛋行為。 

 

家長管教孩子紀律的手法，大致可

分為三類（Krevans & Gibbs, 

1996）： 

 

權力壓制：家長的說話就是命令，

孩子必須服從規則，因為它們都是

「聖旨」，不遵循「聖旨」就不會

有好下場﹗ 

 

愛的撤離：當孩子不聽話時，家長

就向孩子表示不再愛孩子，令孩子

感到內疚和不安（如：「你再和其

他小朋友爭玩具，媽媽就不要你

了﹗」、「你再這樣爸爸就把你丟

在這裡，不帶你回家﹗」）。 

 

循循善誘：家長在施行管教時會對

規則多加解釋，好讓孩子明白規則

背後的原因，特別是自己對別人的

影響（如：「你搶其他小朋友的玩

具，會令到其他小朋友很害怕很不開心」）。這種管教方式強調孩子在同類情況下可以切實執

行的其他方案（如：「如果你想玩，你可以開口問其他小朋友，可否和你一起玩。」），亦教

導孩子在犯錯後如何補救（如：「不過你現在搶了其他小朋友的玩具，除了要把玩具歸還，還

要誠心向人道歉。」）。 

 

家長愈多運用「循循善誘」，孩子就有愈高的同理心和利他行為（Krevans & Gibbs, 

1996）。所以，家長在孩子犯錯時，可以多引導孩子從別人的角度去思考事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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